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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

审核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财预〔2018〕167 号）、《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发

[2019]12 号）、《昆明市市本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安政发

﹝2018﹞10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安宁市财政

局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对安宁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进行审核。安

宁市财政局下达了对所有预算执行单位预算项目进行全覆

盖申报审核的通知。现将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算项目

审核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行单位预算项目情况

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度申报预算项目 36

项，预算金额合计 379,963,064.00 元。我们按照预算项目

的类别将预算项目分为两类：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专项

业务类项目。现将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算项目情况分

类列示如下：

1、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度申报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 7 项，预算金额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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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6,405.00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备注

1 行政人员支出工资 1,982,066.00

2 社会保障缴费 502,109.00

3 住房公积金 243,620.00

4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53,600.00

5 公车购置及运维费 30,000.00

6 公务交通补贴 117,000.00

7 一般公用经费 158,010.00

合计 3,486,405.00

2、专项业务类项目。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度申报专项业务类项目29项，预算金额共计376,476,659.00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备注

1 住建局安海路和珍泉路道路工程专项资金 15,663,400.00

2
住建局安海路与石安公路连接线工程专项资

金
13,665,900.00

3
住建局 320 国道安宁城区段（金方路口至湖东

路口）改造工程专项资金
99,999,999.00

4
住建局神平村至安温路道路新建工程专项资

金
21,015,600.00

5 住建局安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专项资金 18,265,500.00

6
住建局 2017 年创文市政道路改造工程（中华

路等城市道路配套设施工程）专项资金
3,402,500.00

7
住建局 2016 年以来城市道路、桥梁日常管护

专项资金
19,965,200.00

8 住建局安宁市地下管线普查项目专项资金 19,965,200.00

9 住建局美丽县城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11,950,500.00

10
住建局 2020 年创文城市道路、桥梁及交通安

全隐患治理工程专项资金
14,705,600.00

11
住建局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排查房屋建筑

和市政设施调查工作项目经费
2,600,000.00

12
住建局住建行业的农村、城中村人员聚集场所

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经费
2,000,000.00

13
住建局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长效机制工作

经费
500,000.00

14 住建局人居环境管理工作经费 100,000.00

15 住建局省级规划示范村偿还本金及利息专项 3,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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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16
安宁建筑业总部基地可行性研究报告专项资

金
140,000.00

17 住建局安宁市抗震防灾规划编制专项资金 170,000.00

18
住建局安宁市现代绿色装配式产业示范基地

专项资金
572,600.00

19
住建局云南省2013至2017年城市棚户区项目

国开行贷款利息专项资金
19,965,200.00

20
住建局云南省2013至2017年城市棚户区项目

国开行贷款本金专项资金
86,150,000.00

21
住建局滇中新区财政 2016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

券专项资金
13,446,000.00

22 住建局国家开发银行发展基金专项资金 4,231,200.00

23 住建局物业管理服务费工作经费 300,000.00

24 住建局法律顾问服务费工作经费 60,000.00

25 住建局保障房管理费专项资金 1,100,000.00

26 住建局保障房维修费专项资金 1,100,000.00

27 住建局 2021 年人防工作专项资金 971,500.00

28 住建局 2021 政府采购货物类项目经费 390,200.00

29 住建局部门临聘人员经费 280,560.00

合计 376,476,659.00

二、绩效目标设定情况及分析

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总体

上满足《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有关绩效目标设定

内容的有关规定，绩效目标的指标设定能够细化到产出、效

益、满意度指标等方面并基本能够做到细化、量化等。我们

在审核过程中从绩效目标设定的完整性、相关性、可行性、

适当性等方面对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度绩效目

标的设定情况进行了审核。现将审核情况按照预算项目的分

类即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专项业务类项目两类分类说明

如下：

1、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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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

（1）产出指标。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度绩

效目标设定时将产出指标进一步细分为数量指标。数量指标

设置为人员人数等。该项指标设置不完整，未能反映成本因

素的影响。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社会效益，指标值为

部门正常运转，指标设置不完整未考虑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可持续发展效益等。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指标值为单位人员和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超过 90%。该项指标

设置比较合理。

2、专项业务类项目。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度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产出指标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度绩效

目标设定时将产出指标进一步细分为数量、质量、时效、成

本指标，该项指标设置较完整。但存在指标设置不准确的情

况，如：生态治理保护补贴经费项目成本指标未设置、数量

指标不准确等。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指标设置比较完整。但存在指

标值无法准确衡量的情况，如：环境卫生、绿化管养、垃圾

分类、水费、电费、补植补绿、爱国卫生 3 个专项行动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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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项目，生态效益指标值设置为环境卫生提升超过 96%，

无法有效衡量。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指标值为满意度超过 95%等，该项指标设置较合理。

三、存在问题

我们在审核过程中发现，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预算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指标值设置不合理

等。

2、项目立项依据的文件资料不充分，如：住建局 2016

年以来城市道路、桥梁日常管护专项资金项目附件资料为中

共安宁市委办公室 关于印发《安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智

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与住建局 2016

年以来城市道路、桥梁日常管护专项资金项目的绩效总体目

标关联性不足。

3、项目申报缺少实施方案、资金使用计划等，如：住

建局美丽县城建设项目专项资金，无明确的支付对象、实施

方案、资金使用计划等。

4、2021 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大幅度增加未提供充分证明

资料等，如：住建局 2021 年人防工作专项资金项目 2021 预

算金额比 2020 那预算增加 9.72 倍；住建局保障房维修费专

项资金项目 2021 预算金额比 2020 那预算增加 1.38 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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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局保障房管理费专项资金项目 2021 预算金额比 2020 那预

算增加 2 倍；住建局美丽县城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2021 预算

金额比 2020 那预算增加 1.9 倍,但未提供相关的支撑资料

等。

四、意见和建议

1、加强绩效管理理论学习，提升各项目绩效目标编制

的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2、加强预算管理，确保项目的科学性。在编制年度预

算时，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论证项目立项的必要

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确保

项目具有可操作性，项目实施达到预期效果，发挥最大效益。

3、年度预算编制时应充分考虑上年度预算执行的情况，

以上年预算执行情况作为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

4、对申报依据不充分的项目建议预算单位补充提供证

明材料，对不能提供的建议减少调整预算额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本次预算申报审核所依据的材料均为预算项目申报

单位提供，若因预算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致使本报告中

存在误导或错误性陈述，与本单位及工作人员无关。

2.本报告仅供委托方、被审核单位使用。本报告所述的

内容及有关事项，非经本所同意，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因

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后果，与执行本次申报审核业务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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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审核情况汇总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云南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邢志丽

中国·昆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 宋文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